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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年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情况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建议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12年我区节水增粮行动全面启动，

自治区党委、政府把这项工程的实施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来抓，各相关地区、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工作。通过三年多的积极努力，

总体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现将我区2014年

开展节水增粮行动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4年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14年度我区节水增粮行动建设任务为210万亩，其中节水

改造165万亩，新增有效节水灌溉面积45万亩。2014年建设任务

中的地埋管道、机井、水源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铺设输水管

道2.39万公里，滴灌带80万公里，更新改造机电井6540眼，新建

机电井1688眼，其他水源工程525处，压减机电井8700眼，完成

总体建设任务的90%，剩余地面管网铺设等工程建设将于2015年

春播前完成。



（二）资金落实情况。

2014年我区节水增粮行动总投入23.1亿元。根据中央和

地方投入比例，自治区财政及时下拨了中央财政下达的14.7亿

元和自治区级配套资金4.2亿元，盟市、旗县承诺的年度投入

资金也已全部兑现，项目区群众踊跃投工投劳，积极参与项目

建设。



（三）取得的效益。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实施极大的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一是改变了生产方式，节

约了灌溉用水；二是促进了粮食增产，提高了粮食品质；三是

促进了农民增收，赢得了群众信任。四是生态效益显著，科学

用水促进了水资源环境改善。通辽市、赤峰市地区项目实施前，

遇干旱年水位下降明显，据科左中旗腰林毛都监测点显示，

2006干旱年与2005年比较，水位降幅3.17米。项目实施后，

2014干旱年与2013年比较，降幅仅0.15米。通辽市和赤峰市的

部分地区水位略有回升。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

自治区政府成立了节水增粮行动领导

小组，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财政部门

负责统筹协调、及时拨付资金和配套资金

的筹集，水利和农业综合开发部门抓好实

施方案的编制和工程实施工作，农业部门

积极配合，提供相应的农机、农艺技术支

持。为推进项目建设，2013和2014年自治

区和水利部分别在通辽和赤峰召开了节水

增粮行动现场会，认真总结项目实施以来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责任。

取得的成功经验，研究解决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任

务，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



（二）落实资金投入，加大资金监管。

按照国家节水增粮行动总体要求，各级政府足额落实了投

入资金。自治区在每年年初预算安排上优先保证节水增粮行动

项目配套资金,督促盟市、旗县落实应承担的配套资金。同时，

针对我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困难旗县相对多的实际情况，根

据自治区领导批示，2014年自治区财政安排了2.1亿元对困难

旗县给予补助。为调动盟市、旗县政府的工作积极性，自治区

出台了节水增粮行动绩效考评制度，根据各地工程进度、配套

资金到位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评，对先进盟市和旗县给予奖励，

2014年下达了绩效考评“以奖代补”资金5200万元。



（三）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工程监督。

2013年7月1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了《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令第197号）。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实施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

的要求严禁取用深层承压地下水，严格执行工程材料设备安装

施工企业准入标准，对企业的注册资金、施工资质等提出了明

确要求。参照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模式，在工程质量监督方面，

严格执行“四制”管理。



（四）做好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实施。

本着“早计划、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的原则，自治区

于每年年初批复年度实施方案，并对下一年度的实施方案编制和

前期工作进行部署和落实，要求年度方案编制人员要进行实地勘

测，听取项目区群众意见，落实电力及农技配套的相关支撑条件。

年度方案的编制和审查重点是把握资源的使用安全和技术方案的

合理可行，严格控制新增地下水开采量。财政、水利、农业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资金、工程措施和农机配套等工作，项目旗县

依据自治区财政、水利、农业部门联合批复的年度实施方案及时

组织招投标工作，力争抓住春秋两季的有效工期，当年投资当年

完成当年见效。



（五）强化科技支撑，抓好信息化建设。

为切实强化节水增粮行动的科技支撑，2013年以来自治

区财政安排2000万元启动了高效节水灌溉科技支撑项目。目

前，项目组已通过试验研究编制完成西辽河流域玉米膜下滴

灌等13个综合节水技术集成模式图，制订了13个节水灌溉地

方标准，并在项目区推广应用。通辽市、赤峰市在节水增粮

行动项目建设中，率先开展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了项目全

过程数字化动态管理，提高了管理水平。科左中旗、松山区

作为国家确定的节水增粮行动信息化建设示范县，已基本完

成建设任务，近期将组织验收。



编制高效节水推广应用系列培训手册





（六）落实管护主体，强化工程管护。

在抓好工程建设的同时狠抓工程管理，将项目管护与项

目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自治区每年从土地出让金收入

安排一些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多数项目区因地制宜制定了管

护制度、落实了管护人员，加强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截

止目前，全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全区102个旗县区已有91个（包括通辽市经济开发区）旗县区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批复实施，已批复的91个

旗县均已完成基层水利服务机构组建工作，为工程管理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建议

2015年是全面完成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的关键一年，

我区还需完成节水增粮行动建设任务240万亩。为切实抓好项

目建设管理，取得项目区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我区将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好总结，超前规划。对已完成的项目，从前期工作、

建设管理、建后管护，以及资金保障、部门协作、技术支撑、

监督机制等多方面认真总结，抓紧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实际问题。2015年自治区节水增粮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完成

对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乌兰察布市4个盟市28个旗县区的

年度方案审查，并督促个别项目旗县做好2015年度实施方案的

编制工作，力争4月底前全部完成自治区审查批复工作。



二是落实资金，保障投入。2015年我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总投

资26.4亿元。目前各级财政资金已落实，中央财政安排的15.6亿元

和自治区本级配套资金4.8亿元，自治区财政已于2014年12月下达了

资金计划,盟市旗县配套资金已纳入年初预算。

三是完善政策，创新机制。认真落实“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的要求，结合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明确工程产权

和运行管理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完善管理措施，确保工程建得成、

管得好、长受益；结合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做好科技成果推广

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在赤峰市做好地埋式滴灌试验，在通辽市科

左中旗建设万亩综合节水技术应用示范区。



四是严格管理，强化监督。严格项目建设程序和资金管

理，完善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机制，强化组织管理和协

调，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盟市开展项目

旗县区年度工程验收，及时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组织开展

2014年度项目的绩效考评工作，并将考评结果作为2015年度

以奖代补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





借此机会，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节水改造项目区允许方案适

度调整。考虑项目区农民积极性、项目整体推进等因素，在节水

改造项目区，建议国家允许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适度调整，并

简化审核审批环节。二是研究制定成果巩固政策。考虑农民用水

习惯、承受能力、投入成本过高、比较效益不明显等综合因素，

为巩固推广高效节水成果，建议出台滴管带和地膜回收相关财政

补贴政策。三是继续实施高效节水项目。我区东四盟市是国家和

自治区的重点产粮区，水土资源条件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广

大群众积极性高，节水增粮项目实施效果好，建议节水增粮项目

结束后能在这一区域继续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